
 

证券代码：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对本次目标企业海城市琳丽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琳丽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

述，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琳丽矿业公司签署协议，由琳丽矿业公司承接

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鞍山市商业银行借款本金 40,000,000.00 元。辽

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琳丽矿业公司签署协议，琳丽矿业公司承接辽宁鑫荣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部分，承接债务明细为：海城军海镁矿进出口有限公司

25,528,864.76 元、付秀芝 7,124,649.37 元、张洪波 6,738,423.45 元、朱华丽

4,937,000.00 元，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 11,000,000.00 元，该债务转移事项

已经债权人同意。琳丽矿业公司与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债务豁免协议

豁免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 95,328,937.58 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导致琳丽矿业公司在 2010 年发生亏损 96,325,967.45 元，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总额高于资产总额 95,825,967.45 元；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本次对琳丽公司所有的矿业权评估计算期为 23 年，与当前《采矿权有

偿出让合同》期限 5 年存在差异。采矿权到期后公司需要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提出延期、变更申请，并重新履行采矿权有偿出让手续，是否能够延期，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本次收购标的所拥有的采矿权证的有效期至 2011 年 3 月 30 日。 

 

一、交易概述 



 

1、2011年3月15日，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与海城市鑫荣农林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以及《债

务清偿协议》，公司以总计100,019,016.21元人民币收购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其中股权转让款1,854,639.82元，其余款项合计98,164,376.39元，公

司拟部分采用增资的形式注入琳丽公司，用于偿还琳丽公司的债务。具体债务情

况如下： 

偿还对象 金额（元） 

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 2,605,396.09 

海城军海镁矿进出口有限公司 25,528,864.76 

付秀芝 7,124,649.37 

张红波 6,738,423.45 

朱华丽 4,937,000.00 

张福荣 177,142.72 

应付工资 62,900.00 

以上小计 47,174,376.39 

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0,990,000 

合计 98,164,376.39 

上表中，除偿还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外的债务合计

47,174,376.39元，公司拟采用对琳丽公司增资的形式，增资后用以偿还以上对象

（除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外）。增资完成后，琳丽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加

至47,674,376.39元。 

2、担任本次收购标的资产评估工作的是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重大资产重组。 

4、二届五次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1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本次收购行为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 1 名独立董事投弃权票，该独立董

事建议公司提供更为详细的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表示对被收购方的财务报表

有疑问。其他三位独立董事认为：（1）本次收购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收购款与评估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广大股东的利益。（2）本次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海城市鑫荣农林实业有限公司；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海城市牌楼镇；法定代表人：张福荣；注册资本：400 万元人民币；营

业执照注册号：210381009125419；主营业务：农产品的开发经营，种树、花草

的引进培育、销售，销售本集团生产产品；股东：张福荣、张洪波、辽宁鑫荣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收购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标的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27日取得海城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210381009161750，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50万元，业经海城市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海华信验字

（2010）05074号验资报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福荣。注册地址：海城市牌楼

镇丁家村；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重烧镁、中档镁、电熔镁、轻烧镁、镁砖、造

渣球、合成砂、不定型耐火材料、镁质品、镁石、滑石粉。股东：海城市鑫荣农

林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鉴于公司本次收购完成后，将以增资形式用于偿还琳丽的部分债务，详见

“一、交易概述 1”的内容，故增资后琳丽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47,674,376.39

元。 

2、收购标的最近一年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项目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依据 

资产总额 2,738,408.9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出具的中勤豫分审

字（2011）第 02012

号审计报告 

负债总额 98,564,376.39  

净资产 -95,825,967.45  

应收帐款总额 0 

 201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营业利润    -996,629.87 

净利润    -96,325,96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363.79 

3、本次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35.36 35.36 0.00 0.00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非流动资产 238.48 10,061.70 9,823.22 4,119.10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94.73 10,017.95 9,823.22 5,044.5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3.75 43.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273.84 10,097.06 9,823.22 3,587.21 

流动负债 9,856.44 9,856.4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9,856.44 9,856.44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582.60 240.62 9,823.22  

注：本结论引用自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

字[2011]第1037号。 

4、收购标的主要资产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标的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无形资产-菱镁矿采矿

权。 

（一）采矿权的历史沿革 

（1）2003年2月，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取得矿业权 

2003年2月17日，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颁发《采

矿许可证》（证号：2100000330061）：采矿权人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地

址海城市牌楼镇宋堡村；矿山名称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经济类型集体；

开采矿种菱镁；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矿区面积0.053平方公

里；有效期限2003年2月至2004年2月。 



 

（2）2004年4月，采矿权续期 

2004年2月6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收到《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后与海城

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签订《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2004]021号）：1）甲方将

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矿（原证号：2100000330061）有偿出让给海城市金

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出让期限5年，矿山年生产能力10万吨，可采储量50万吨；2）

采矿权价款为人民币70.77万元（含采矿权评估费），公司已足额缴纳了采矿权价

款。 

2004年4月19日，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颁发《采

矿许可证》（证号：2100000430296）：采矿权人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地

址海城市牌楼镇宋堡村；矿山名称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经济类型集体；

开采矿种菱镁；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矿区面积0.053平方公

里；有效期限2004年4月至2009年4月。 

（3）2010年4月，矿山整合生产规模扩大到20万吨/年 

2007年10月30日，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辽

国土资矿划字【2007】0053号《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矿区范

围由8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370米至230米标高，矿区面积0.5904平方公里。 

2008年3月28日，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

《〈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镁矿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说明》：经合规性检

查，辽宁富源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有限公司及聘请的评审专家符合相应资质条件，

提交材料齐全有效，评审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对《海城市金星

福利耐火材料厂镁矿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予以备案。 

2009年11月25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甲方）与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

（乙方）签订《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1）甲方将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整

合矿山）有偿出让给乙方，出让期限5年，矿山年生产能力20万吨；2）根据采矿

权评估确认结果，采矿权出让价格为人民币230.28万元（含采矿权评估费），乙

方已在2008年12月31日前在甲方指定的地点一次缴清。 

2010年3月11日，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颁发《采

矿许可证》（证号：C210000201036120057690）：采矿权人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

材料厂；地址海城市牌楼镇宋堡村；矿山名称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经济



 

类型集体；开采矿种菱镁；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20万吨/年；矿区面积

0.5904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0年3月11日至2011年3月11日。 

（4）2010年8月，琳丽公司取得采矿权 

2010年6月2日，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与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签署

《采矿权转让合同》：同意将采矿许可证号为C2100009010036120057690的海城

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采矿权转让给琳丽公司。 

2010年6月3日，海城市牌楼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

厂采矿权转让的批复》。 

2010年8月30日，琳丽公司取得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权许可证》

（C2100002010036120057690）：采矿权人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地址海城

市经济开发区；矿山名称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

采矿种菱镁矿；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20万吨/年；矿区面积0.5904平方公

里；有效期限自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3月30日。 

（二）琳丽公司取得的相关许可及资质 

（1）项目立项批复 

2008年11月24日，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海发改核字（2008）20号《关于

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菱镁矿山建设项目的核准意见》。 

（2）环评 

2008年5月22日，海城市环保局出具海环保发【2008】27号《关于海城市金

星福利耐火材料厂镁矿年开采20万吨菱镁矿石矿山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3）资源储量核查评审的备案情况 

2008年3月28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辽国土资储备字【2008】125号《〈海

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镁矿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经评审和复核计

算，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截止2007年12月底保有储量评审结果为菱镁矿

（122b）733.18万吨。 

（4）安全生产 

琳丽公司拥有四个采区，琳丽公司已取得以下《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1年1月30日，琳丽公司二采区取得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辽）FM安许证字【2011】XS034011L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2011年1

月30日至2014年1月29日； 

2011年1月30日，琳丽公司三采区取得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辽）FM安许证字【2011】XS034012L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2011年1

月30日至2014年1月29日； 

（5）土地 

目前琳丽公司没有土地使用权，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一

款规定，采矿权人享有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等权利。琳丽公

司正在办理矿山用地手续，后续琳丽公司需根据《土地管理法》等规范性文件进

一步完善用地手续。 

（三）采矿权的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根据《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镁矿储量核实报告》、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辽国土资储备字[2008]125号）“关于《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镁矿储量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在评估范围内，截至2007年12月31日储

量评审基准日矿山保有（122b）资源量733.18万吨。其中I 级品250.21万吨、Ⅱ

级品28.99万吨、Ⅲ级品440.77万吨、Ⅳ级品13.22万吨。 

根据《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2009年度矿产资源年度报告》，截至2008

年年末，累计保有资源储量（122b）731.78万吨，截至2009年年末保有资源储量

（122b）727.65万吨，根据采矿权人琳丽矿业有限公司出具的2010年度生产情况，

由于采矿权变更后至2010年12月31日，由于未缴纳环境治理保证金等因素，截至

评估基准日采矿权人未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没有正常开采。2010年实际动用矿

石量0.264万吨。  

则截至2010年12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为727.39万吨，全部为控制的经济基础

储量，保有的可采储量为436.47万吨。 

（四）关于会计师对琳丽公司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说明 

本次担任琳丽公司的审计机构是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本次的审计结论是带有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强调事项为：1、提醒财务

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琳丽

矿业公司签署协议，由琳丽矿业公司承接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鞍山市



 

商业银行借款本金40,000,000.00元。2、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琳丽矿业

公司签署协议，琳丽矿业公司承接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部分，承接债

务明细为：海城军海镁矿进出口有限公司25,528,864.76元、付秀芝7,124,649.37

元、张洪波6,738,423.45元、朱华丽4,937,000.00元，海城市金星福利耐火材料厂

11,000,000.00元，该债务转移事项已经债权人同意。3、琳丽矿业公司与辽宁鑫

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债务豁免协议豁免辽宁鑫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

95,328,937.58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导致琳丽矿业公司在2010年发生亏损

96,325,967.45元，在2010年12月31日，负债总额高于资产总额95,825,967.45元；

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琳丽公司承接的负债目前尚未获得所有债权人的书面确认意见，此工作琳丽

公司正在持续进行中。 

对于琳丽公司的持续经营问题，公司认为会计师是基于目前琳丽公司的资产

状况和财务状况作出以上提示的，为保障琳丽公司的后续经营不受影响，公司拟

做出如下安排： 

（1）本次的交易对价100,019,016.21元人民币，其中股权转让款1,854,639.82

元，其余款项合计98,164,376.39元，公司拟采用增资方式用于偿还琳丽公司的负

债。本次收购完成后，琳丽公司的负债将大规模降低，净资产也会转正。琳丽公

司的财务状况将会根本性转变，从而为琳丽公司的可持续性经营奠定财务基础。 

（2）濮耐公司收购琳丽矿业后，预计将陆续投资5000万元左右（本次交易

款并不包含此投资的金额，该后续投资不采用增资形式完成），用于琳丽公司新

建矿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购臵采掘设备、扩充人员等。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由股权转让协议和债务转让协议构成。本次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不存

在重大差异。 

1、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收购的成交金额为1,854,639.82元，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支付期限

为协议生效后次日；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2、债务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琳丽公司、海城市鑫荣农林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与六位债权人签订了



 

《债务清偿协议》，主要约定了公司收购完成后，并且完成增资后，增资款用于

偿还琳丽公司相应债权人的具体安排。 

3、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采用自有资金完成本次收购。 

4、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以及过渡期安排 

目前交易标的过户正在履行中。交易双方约定，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在股权收

购协议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目标资产交割日期间，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的

损益以及资产债务变化（评估基准日已存在的长期资产摊销或折旧以及辽宁鑫荣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自2011年4月1日起产生的全部利息及费用除外）由濮耐公

司承担。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耐火材料制品行业的下游主要是钢铁、有色、建材、电力、铸造等，其中钢

铁行业占整个耐材需求的70%左右。从行业集中度和规模来看，下游行业基本都

已形成了产业集中度很高且产值规模巨大的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作为这些行业的

上游行业或和配套行业，耐火材料制品行业分散的劣势表露无遗，这主要体现在

耐材制品行业没有较高的定价权，然而短期内这种格局也并不会得到改变。因此，

耐火材料制品行业未来的发展需要控制上游耐火原料资源，获得原料的定价权，

从而降低耐火制品的成本，这一观点已是行业内诸多专家和企业的共识。 

公司自上市以来，制定了明确的资源战略目标，在2008年以及2009年的年度

报告中多次阐述了要尽快进入上游资源领域的愿望。在资源战略的框架下，公司

开始进行正规和科学的矿山交易运作程序。本次收购是公司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初步建立了公司的镁质原料基地，对于稳定耐火原料供应以及原料品质将

起到重要的作用。 

鉴于本次收购的资产主要是菱镁矿的采矿权，收购完成后公司还需要进行后

续矿山建设以及建立重烧镁砂和中档镁砂的生产系统。因此，短期内资源优势无

法转化成大量的经济效益，但是公司会积极办理采矿权的延期，确保资源优势在

未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预测，本项目对今年公司净利润的贡献不超过

3%。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股权收购协议》、《债务清偿协议》 

5、审计报告 

6、资产评估报告 

7、矿业权评估报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7 日 


